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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總則

第一條:本準則依本廠營業章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:本準則所稱業務處理係指自來水事業抄表、計費、收費、停

水及違章追償水費等事項之處理而言。

第三條:本準則所稱之業務部門如下:

(一) 本廠行政課。

(二)各服務所承辦業務之人員。

第四條:經常業務處理以服務所及行政課為中心。

第五條:本準則作業之責任劃分如下:

(一)抄表單位:負責辦理用戶用水量之查錄等事宜。

(二)計費單位:負責辦理水費之計算及水費單據之填製、審核等

事宜。

(三)管制單位:負責辦理水費單據之收發、保管及水費作業之稽

核等事宜。

(四)收費單位:負責辦理水費之催收等事宜。

(五)處理單位:負責辦理逾期水費之查催及停水等事宜。

(六)稽查單位:負責抽查抄表及處理違章用水等事宜。

若無設置上列專責單位，得由行政課指定人員兼辦之。

第六條:行政課視供水區域之規模及用戶數量與分佈情形適當劃分抄

表、收費責任區。

第七條:水費單據發行作業，行政課應依劃定責任區訂定抄表、計費、

       開單及收費工作日均二十五天，其起訖日期依下列之規定辦

       理：

(一)抄    表:自上月之二十四日起至當月之十八日止。

(二)計費開單:自上月之二十八日起至當月之二十二日止。

(三)收    費:自當月之一日起至二十五日止。

第八條:用戶水號依下列原則編訂:

(一)一個水表編訂一個水號。

(二)原水號之編列採用三級編號7碼，第一級為1-2碼區段編

    號，第二級為3-5碼用戶序號，第三級為6-7碼(副)號。

   （三）配合金門地區公共給水系統GIS管網建置，在原水號前另

         編四級，1-2碼為鄉鎮、3-4為供水區、第5碼為閥栓類別、

         6-8碼為閥栓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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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用戶序號得視實際需要預留空號。

(五)經銷除之用戶編號不再使用。

第九條:收費人員及兼任收費責任之人員應辦理舖保手續。(刪)

第十條:收費人員及兼任收費責任之人員，對於保管之現金、票據應

善盡保管之責，如因疏忽職務而致本廠遭受損失時，應負賠

償責任；如有挪用侵占等不法行為時，除責令賠償外，並依

法究辦。

第二章      抄表

第十一條:抄表人員於每月按排定日期前往用戶抄表，稱為用戶抄表

日，抄表日有變更，應提前通知用戶。

第十二條:抄表人員應於抄表日前往用戶應抄錄用水量併計入抄

表機，並通知用戶，用戶如有必要，並填發用水量通知單。

第十三條:抄表人員因用戶之原因無法抄錄用水量時，得依有關規定

並視供水與用水實際情況推定用水量，推定原因應於抄表

備考欄註明，於翌月抄錄時查明結算之。

第十四條:抄表人員發現用戶用水量突增或突減，應查明原因告知用

戶，必要時應即日報告主管人員處理。

第十五條:抄表人員發現水表失靈，應即填報處理單。

第十六條:抄表人員於抄表時，如值用戶不在致無法抄表時，應於同

日再前往查抄，倘仍無法查抄時，依本準則第十三條之規

定處理之。

第十七條:前條情形若連續兩個月，應以書面通知用戶約期抄錄，仍

         無法抄表時，即停止供水。

第十八條:機關或軍人住戶要求會同抄表時，抄表人員應如約會抄。

第十九條:抄表人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儘量設法當場處理。並

將處理情形記載於抄表機，其未能處理者應即日簽報主管

解決:

(一)用戶對水表準確度懷疑，要求檢校。

(二)水表遺失。

(三)鉛封損壞。

(四)表位積水、積物、埋沒未清理，達二個月以上。

(五)給水栓無水或設備漏水。

(六)其他用水異常事項。

第二十條:抄表人員接到新設、復水、換表之通知，應將裝換水表日

         期指針數等有關資料建立於新抄表機。

第二十一條:大量用水用戶之抄表時間得予縮短，得視需要每月抄錄

○○○：： 二至四次。

第二十二條:抄表人員於抄表時，對於下列事項應一併予以注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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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用戶遷離或空屋，應使其儘速辦理停水手續。

(二)用戶種類變更，致影響水費之金額，應促用戶依章申請更正

(三)停用或受停水處分用戶之動態。

(四)水質不正常。

(五)違章用水。

前項各款情形及處理經過應記載於抄表機，返廠立即報告主管

處理。

第二十三條:抄表人員應於每日外出工作完畢，將抄表機送計費人員

○○○：： 辦理計費開單。

第二十四條:計費人員應將抄表機於每一區段計算完畢移送抄表人員

○○○：： 集中保管並統計用水量。於月終將用水量統計表編送主

○○○：： 管人員彙編。

第三章     計費開單

第二十五條:計費人員依據抄表機記載之水表指針讀數，用水量等資

○○○：： 料，分別將用戶資料匯入水費管理資訊電腦系統，並

計

○          算水費金額。

第二十六條:計費人員如發現抄表機記載錯誤，應即退還抄表人員更

○○○：： 正或複查。

第四章      收費

第二十七條: 水費之繳費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用戶自行至本廠指定地點繳費。

（二）用戶自行至本廠委託代收水費之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

      費。

（三）由用戶委託金融機構轉帳代繳。

前項用戶選擇委託金融機構轉帳代繳者，由本廠按月（期）

將

水費繳費通知單逕寄金融機構代為轉帳扣繳。

第二十八條:限繳水費日未能繳交水費時，依下列之程序處理:

（一）水費自通知繳納之日起，用戶應依前條規定之繳費方式

辦

      理，逾繳費期限者，每逾四日按應繳水費加收百分之一加

      收遲延繳付費，最高加按應繳水費百分之五為上限，欠繳

      逾二個月。經通知限期清繳仍未繳交水費者，由本廠拆錶

      停水，爾後用戶補繳水費申請復水，應依照復水程序辦 
      理。前項遲延繳付費併入下期水費中收取。

 (二)再次催繳(限繳日起五日內)用戶於再次限繳日仍未繳交付

     水費時，抄表人員即當場填發應繳水費通知單，並將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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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填送管制人員，由用戶自行送繳。

 (三)用戶欠繳水費達三十日仍未能繳付者，抄表人員即當場填

     發停水預告通知單，由本廠於三日內拆表停水，但於執行

     停水繳付者，得免執行。

第二十九條:用戶交付水費以現金、銀行本票或當地金融機構之即期

○○○：： 支票為限，支票出票人應用戶本人。金額不得高於應繳

○○○：： 費額。

第三十條:本廠服務中心收費人員收到用戶支票，應在支票背面以鉛

         筆註明用戶名稱及水號，並在繳費聯註明支票帳戶號碼。

第三十一條:本廠服務中心收費人員不得擅改水費等單據之金額或擅

           自出據或額外收取。

第三十二條:機關或軍事單位，須先辦理請款手續，承辦人員應預先

           填發水費通知單。

第三十三條:用戶欠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列為呆帳:

(一)用戶宣告破產，剩餘財產以分配無餘者。

(二)用戶所欠水費經法院和解免除或減少後者為減少部分。

(三)水費以罹消滅時效，無法再行請求給付者。

第三十四條:依二十八條第三款應予執行停水之用戶管制單位應於執

           行當日將單據交由處理人員前往執行，若因情形特殊未

           能停水時，必須簽報主管處理解決。

第三十五條:水費管制人員應於每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，填列水費等

           款項處理呆帳明細表簽請核定後依呆帳損失處理除帳

           之。

          前項呆帳金額超過五萬元以上報縣府核定。

第五章      違章用水處理

第三十六條:服務所(場站)及抄表人員對轄區內用戶用水情形應經常

○○○：： 檢查，以保持正常供水，並取締非法用水事件。

第三十七條: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為違章用水:

(一)未經自來水事業許可在自來水供水管線取水者。

(二)繞越水表私接水管者。

(三)毀損或改變水表之構造或用其他方法致水表失效或不準確者

(四)未經自來水事業許可擅用開啟消火栓取水者，但因消防需

要而開啟者不在此限。

(五)故意損壞或偽造水表封印或止水栓封印者。

(六)其他構成違章用水之行為者。

第三十八條:稽查人員檢查用水設備及取締窃水行為，應隨時佩帶職

○○○：： 員證或身分證明文件。

第三十九條:稽查人員實施檢查時，應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，並以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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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：： 摯之態度說明來意，以免發生意外糾紛，用戶非有正當

○○○：： 理由拒絕檢查時，得予停止供水。

第四十條:稽查人員執行檢查或處理時，遇有必要得報請當地縣警

           機關派員協助辦理。

第四十一條:稽查人員查獲違章用水時，應當場填具違章用水實地調

           查表，由違章用水者或其家屬或其受僱人及現場會同憲

           警(在場人)共同簽章，作為證明文件，必要時並將違章

           用水管線拍照或拆回作為證物。

第四十二條:前項違章用水經查獲簽證，證據齊全，手續完備後，應

           將違章用水所裝設備予以拆除，並得停止供水或移送法

           辦。

第四十三條:用水設備封印脫落，遺失或損毀，經查有關資料研判非

○○○：： 故意行為者，可免按違章用水處理但稽查人員應隨即補

           封，並由用戶當場認章。

第四十四條:查獲本廠員工違章用水或串同，幫助他人窃水者，除依

           本準則處理外，並應從嚴議處。

第四十五條: 違章用水水費之追償案查獲時現場裝製管線之口徑，

用

            水性質及用水時間計算之。

第四十六條:追償水費之水壓依最低水壓 0.O5kg/cm2計算之：

第四十七條:追償水費之用水時問依下列規定計算之:

(一)一般用水:以每日八小時計算。

(二)臨時或工程用水:以每日十小時計算。

(三)營業或工業用水:以每日十二小時計算。

第四十八條:用水實地調查表及物證應個別編號，妥為保存。

第四十九條:稽查人員查獲違章用水案件應於當日移送行政課承辦人

           登記成案，如當日因故未能辦妥，應於翌日上午九時前

           成案。

第五十條: 違章用水案件自查獲之翌日起三日內發出處理通知

            單，通知違章用水者於七日內到本廠行政課辦理有關

手

            續(繳款)，逾期不辦者，予以停水，但查獲時已停水

者

            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前項停水後，得移送法院訴究。

第五十一條: 違章用水者於事後提出請求核減追償水費，得經調查

屬

            實後酌予核減，但不得低於三個月之水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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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條:追償水費及舊欠水費各項費款應一次清付，但違章用水

           者若有特殊困難經提出有效保證，得予分期繳納。

第五十三條:凡經送法院審判之違章用水案件，經起訴後，應隨辦附

           帶民事訴訟，請求追償水費及其他損失。

第五十四條:民事部份之判決，如違章用水者無財產可供清償債務

           時，經法院判發之債權憑證由行政課妥為保存，並隨時

           追償。

第五十五條:密告檢舉之違章用水案件，無論書面或口頭均予受理，

           並將檢舉人之姓名、住址、檢舉窃水地點及情況等記載

           於受理密告窃水案件登記表；對檢舉者姓名、住址，應

           嚴守秘密，承辦人員如有洩密，經查明屬實，從嚴議處。

第五十六條:本廠員工檢舉違章用水案件之密告，得以其識別證編號

           登記之。

第五十七條:為鼓勵檢舉違章用水，如經查獲，得就實收追償水費提

           撥百分之十充作密告獎金，另百分之十五充作工作人員

           獎金。

第五十八條:密告獎金應通知密告人限二個月內憑通知函件、身分證

○○○：： 及私幸來廠具領如逾期未領作棄權論，該款充作其他

營○○○： 業外收入。

第五十九條：為鼓勵員工對違章用水及稽查，對稽查人員如查獲違

            章事實，並追償水費已收繳者，給予適當之獎勵。

第六十條:稽查人員因執行職務涉訟須聘律師辯護者，得依公務員

○○○： 因公訴訟申請核發延聘律師費

第六章   附則

第六十一條：本要點所規定之書表、簿冊格式由本廠行政課另訂之。

第六十二條:本準則及附近本廠得隨時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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